仅供参考
北京 XXXX 公司（注：被吸收方）债权债务清偿或担保情况的说明
XXX 公司与 XXX 公司进行吸收合并，吸收合并后，XXX 公司存续， XXX 公司注销，本公司已于 XXX 年 XX 月 XXX 日起在《XXX 报》上刊登了吸收合并公告。迄今为止，无任何单位或个人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如有遗留问题，由 XXXX 公司（注：存续方）承担责任。特此说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公章：
年   月   日
